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書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： 

聯絡電話(手機)：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學程證明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分學程證明書 

□ 首次申請中英文合印版(請檢附歷年成績單)：免繳交工本費，請先予註記、標明需認定及採認之科

目，送至學程設置單位審核。 
□ 補發申請中英文合印版：經核發後需再申請補發者，請至投幣機繳交工本費100元，持收據至註冊

組/公館教務組辦理，無須再送學程設置單位審核。 
 

學程應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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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 

學程科目認定 學程科目採認 
(非原學程規定之科目)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              □同意□不同意 □同意□不同意 

合    計：        學分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 

學程設置單位 教務處 

經審核該生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程資格，

應予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。 

審核承辦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

院長(學程主任)： 

承辦： 

組長： 

教務長：  

 經審核符合學程資格者，請送註冊組/公館教務組，於三個工作天後(當日不計入且例假日順延)即可 
 領取證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領證人簽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109.03 

 保存年限：1年 


